
叶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叶工程改革办〔2022〕13 号

关于印发《叶县工程建设项目建立“用地清单制”

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高项目建设效率，针对社会投资类工程

建设项目，参照市工改办印发的《平顶山市用地清单制工作实施细则

(试行)》（平工程改革办[2022]14 号），结合“平顶山市多规合一业务

协同平台”，建立“用地清单制”，提高项目建设效率，实现“拿地即

实施”，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细则，请抓好贯彻落实。

一、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各类社会投资类工程建设项目，提出“用地清单制”，

强化“拿地即开工”，在土地出让前，全面明确项目建设相关管控要素、

技术要点等并形成一张清单，在出让土地时一并交付用地单位，并作

为项目审批管理、技术审查的主要依据的制度。具体由县自然资源局

和各行业主管部门,在经营性用地出让前，对拟出让宗地，在经营性土



地出让前，以“多规合一”为基础，全面明确项目建设相关管控等要

求，形成一张清单，在出让土地时一并交付用地单位，作为项目审批

管理、技术审查的主要依据，实现“拿地即实施”的改革目标。

二、工作实施

县自然资源局委托县土地储备中心组织实施，土地筹备主体负责

向各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办理各项工作。县自然资源局将拟出让地块规

划条件、宗地信息(包括用地面积、用地红线图、界址点坐标)通过平

顶山市“多规合一 ”业务协同平台发送到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相关行

业主管部门在 10 个工作日内，依据职能将各自的管理要求、技术设

计要点、控制指标等管理清单信息，反馈上传至“多规合一 ”平台。

三、工作内容

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出让宗地的规划条件，结合本地区、本

部门的技术控制指标，审批流程、事项清单、材料清单和管控要求等

内容，提出“清单式”管理要求。

(一)拟出让地块范围内土地勘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压覆矿

产资源，提供区域(宗地)土地勘测成果、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意见、

压覆矿产资源查询意见。(责任单位：县自然资源局)

(二)拟出让地块范围内地下管线现状普查；对于普查清点出的园

林绿化提出处理意见，对发现有需要保护的古树名木提出具体要求及

保护意见；项目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指导意见。(责任单位：县住建

局)

(三)对行业项目行业准入出具意见，并根据建设内容和建设规模



初步确定投资规模、建设要求等必要信息。(责任单位：县发改委)

(四)拟出让地块范围内地下考古调查勘探和地上(下)文物保护等

工作，出具意见。(责任单位：县文广旅局)

(五)拟出让地块范围内土壤污染调查工作，出具意见。(责任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叶县分局)

(六)负责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建设项目、烟花爆竹生产储 存建设

项目、金属冶炼建设项目等进行安全审查，出具意见。(责任单位：县

应急管理局)

(七)对拟出让地块建设工程是否需要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 出具

意见，并根据建设内容和建设规模初步确定抗震设防要求。(责任单位：

县应急管理局)

(八)对拟出让地块区域是否需要开展气候可行性评价出具意见，

并根据建设内容和建设规模初步确定防雷要求(责任单位：县气象局)

(九)拟出让土地区域(宗地)内的水资源论证、水土保持、防洪评

价或评估工作，出具意见。(责任单位：县水利局)

(十)拟出让土地区域(宗地)内的人防建设或异地安置，出具意见。

(责任单位：县人防办)

四、 交付清单

县土地储备中心通过“平顶山市多规合一业务协同平台”收集、汇

总各行业主管部门提供的管理清单，形成“总清单”提交县自然资

源局，在土地出让时将用地总清单一并交付土地受让单位。各行业

主管部门和公共服务企业在项目后续报建或验收环节，不得擅自增加



清单外的要求。

五、保障措施

(一)县自然资源局结合“平顶山市多规合一业务协同平台”建立的

“用地清单”信息平台，为各单位(部门)信息上传提供支撑，土地熟化

主体在平台上传和反馈意见。

(二)各相关职能部门、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工程 建设

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依照本细则及各自职能履行职责，加强

部门协作，提高办事效率。

(三)根据工作需要，用地清单内容可以直接使用区域评估成果，适

时增加提供管控要求、技术设计要点的部门。

六、附则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2022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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